关于“开展2009年度团员教育评议活动和评选先进个人”的通知
各位班主任老师：

接校团委通知，每年一度的评选先进个人工作已经开展。现将相关要求通知如下：

1、评优评先的类型为：优秀团员（校级）、优秀学干（校级）、优秀团干（校级）、优秀团员（院级）、优秀党员（院级）、优秀学干（院级）、优秀团干（院级）

2、名额分配如下（小数点后四舍五入）：
	班级
	总人数
	党员数
	校优秀
团员
	校优秀
学干
	校优秀
团干
	院

优秀党员
	院

优秀团员
	院

优秀学干

	09软件（合肥）
	64
	16
	4
	2
	2
	1

	09软件系统1班
	54
	16
	3
	2
	2
	1

	09软件系统2班
	55
	14
	3
	1
	3
	1

	09软件系统3班
	52
	20
	3
	2
	2
	1

	09嵌入式1班
	62
	14
	4
	1
	2
	1

	09嵌入式2班
	64
	21
	4
	2
	2
	1

	09嵌入式3班
	64
	16
	4
	2
	2
	1

	09信息安全
	44
	16
	3
	2
	1
	1

	09电信软件
	64
	17
	4
	2
	2
	1

	小计
	523
	150
	23
	5
	4
	15
	18
	9




注： 
（1）院级优秀党员的名额按照班级党员数的10%； 
（4）校级先进个人（含团员，学干和团干）的评选范围及要求见本通知附件《关于开展2009年度团员教育评议活动和评选先进个人的通知》，名额按各班总人数比例分配至各班。各班向学院学工部按分配名额申报校级先进个人候选人名单，其中至少1名申报校级优秀学干和1名申报校级优秀团干。学院学工部将组织优秀团干和优秀学干的评选，最终评选出4名校级优秀团干和5名校级优秀学干。其他申报校级优秀学干或优秀团干未能获评的同学转为校级优秀团员共23人。
（3）院级优秀学干评选范围包括班委会、团支部、党支部的所有学生干部，各班申报1名院级优秀学干。院级优秀团员的评选范围包括所有团员（含学生干部）。院级优秀团员的名额=班级人数10%-(本班校优名额)，；
3、评选截至时间：4月1日下午5时。各班评选出来的先进个人需在4月2日上午12时之前填写对应的电子表格（见附件），以班级为单位将本班所有的申报表和汇总表（见附件）发送至陶晓东老师franktao@ustc.edu.cn。陶老师汇总各班申报表后从各班校级先进个人候选人中组织评选校优秀团干部和校优秀学干。
特别强调：所有的登记表在填写完成电子版后均不得修改原始格式，即保持1张A4纸的格式，如果有内容不能在表格内写下的，请另行附页！
4、评选除院优秀党员的各类先进个人由各班主任组织团支部进行，结合团员的教育评议活动开展，在此基础上评选出以下校级和院级先进个人。评选院优秀党员由各班主任组织党支部进行，原则上仅正式党员有选举和被选举权。
软件学院学工部

2010年3月26日

附：

关于开展2009年度团员教育评议活动和

评选先进个人的通知

各单位：

现将2009年度团员教育评议活动和评选先进个人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团员教育评议活动的程序：

1、全体团员对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及团组织的有关规定，对自己一年来的思想、学习、生活行为等方面进行认真的个人总结，写出书面材料；
2、各团支部召开团员大会，支委会报告一年来的工作情况，每个团员汇报思想、学习情况并进行教育评议活动；
3、团支部在团员教育评议的基础上，对每个团员进行综合评价并写出团员教育评议小结，对团员的综合评价作为本年度评优的重要参考依据；
4、团员教育评议活动于2010年3月31日以前完成；
5、在团员教育评议的基础上进行年度团籍注册，并评选优秀团员和优秀团干部。
二、先进个人评选标准和名额：

1、“优秀团员”评选标准：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道德品质高尚；严格要求自己，模范遵守《团章》规定的六项义务；勤于学习，善于创造，甘于奉献，在学习、工作和社会生活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贡献突出；学习勤奋，成绩优良，遵守纪律，积极参加社会实践、科技创新、体育锻炼及其它有益活动和社会工作，有较强的运用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开拓创新精神。

2、“优秀团干部”评选标准：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道德品质高尚；热爱共青团工作，有强烈的责任心和事业心；具有良好的作风，勤奋工作、锐意创新，深入基层、狠抓落实，密切联系青年，竭诚服务青年，团结带领广大团员青年积极投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绩显著；曾参加团校干部培训班并结业。

其中，在满足“优秀团干部”评选标准的基础上，对于符合以下条件的分团委（团总支）书记，经评审通过后授予“优秀分团委（团总支）书记”称号：熟悉团的工作，团结分团委（团总支）一班人，积极当好党的助手；热情关心团员青年成长，积极开展各项有益的活动，成绩显著；积极配合校团委的各项工作；2009年1月1日前开始担任分团委（团总支）书记职务。

3、“优秀学生干部”评选标准：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学习刻苦，成绩优良；有优良的道德品质和良好的文明行为，模范遵守和执行学校有关规章制度；热心承担社会工作，切实起到骨干带头作用；积极组织开展各项活动，热心为同学服务，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和突出的工作成绩，在同学中有较高的威信；曾参加团校干部培训班或学生骨干培训班并结业。

4、“优秀团干部”评选对象为全校各级各类团干部，“优秀学生干部”的评选对象为全校各级各类学生组织干部；“优秀团员”、优秀团干部”、“优秀学生干部”的名额分配见附件一；“优秀分团委（团总支）书记”不受“优秀团干部”名额分配限制。

三、先进个人申报和奖励办法：

1、各单位应认真传达校团委文件精神，组织好评优工作；

2、申报者本人应详细填写相应的《登记表》，并报经本单位党团组织审批，各单位团组织在审批意见中须注明候选人团校结业的届次、班别；

3、教学单位以学院分团委（团总支）为单位，非教学单位以团总支为单位，将评优结果统一报校团委审批；校级学生组织分别由校学生会、校研究生会和校学生社团管理指导委员会将评优结果统一报校团委审批。为确保人员名单的准确，各单位申报时，请务必附一份盖有公章的《先进个人申报统计表》。统一申报时间为4月1日至5日；

4、上述先进个人由校团委授予荣誉称号，颁发荣誉证书，并于“五·四”青年节时予以表彰。

�苏州的团干部必须是参加过2009年9月那次在苏州举行的团校的同学；


合肥的同学顺利毕业的有：詹红艳、周燕、刘进伟、马坤、王钊恒、


�除了批注里头的同学外，合肥参加过学生骨干培训班并结业的同学有：王振炎  刘进伟  张  鹭





